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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亞洲能源物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之公告

（「該公告」）。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澄清，預期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虧損

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虧損更為龐大乃主要由於融資成本增加、一

項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減少及應付或然代價之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等綜合淨影響所

致。

本公告所載資料僅為董事會對目前所得資料的初步評估，有關資料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

閱或審核。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將於二

零一四年三月刊發。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亞洲能源物流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梁軍

香港，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梁軍先生、馮嘉強先生及余秀麗女士；本公司非執行

董事為于寶東先生（主席）、謝安建先生及孫瑋女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遠

先生、張曦先生及薛鳳旋教授。


